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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下称“天高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2月，注册资本 8亿元，注册地为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

工业园区大同工业片区。公司主营业务为不锈钢冶炼，产品

为不锈钢钢坯。天高公司是曲靖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是云

南省“三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云南省唯一的不锈钢

生产企业。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

目（下称“本项目”）总投资：29963.83万元，项目建成后可

年产 50万吨不锈钢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企业的年均销售

收入为 785565.00万元，带动周边 300余人的劳动就业。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75吨交流电弧炉 1座、40吨中

频炉 2座、120吨 LF精炼炉 1座，一机一流不锈钢板坯连

铸机 1台及配套的公辅设施。项目建成后云南天高镍业有限

公司共有 70吨交流电弧炉 1座、75吨交流电弧炉 1座、40

吨中频炉 2座、120吨 LF精炼炉 2座，120吨 AOD炉 1座，

一机一流不锈钢板坯连铸机 2台，将形成年产 95万吨不锈

钢钢坯的生产能力。

二、编制区域削减方案的必要性

（一）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是控制环境污染的

有效手段。钢铁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现代

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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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此，钢铁行业通过实施环保提升

改造，能够更合理配置资源，减轻环境负荷，控制环境污染。

（二）建设项目实施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实施环保提升改

造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钢铁行业受传统生产工艺技

术局限性和粗放型生产模式的影响，致使能耗高、产污大。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钢铁产业的绿色转型，一个重要举

措就是要强化环保约束，加大治污投资力度。通过实施环保

提升改造，可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提高环境质量，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有机统一，

同时也是适应新常态，实现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

三、产品方案

项目主要产品方案为不锈钢坯，生产规模为 95 万吨/

年，其中奥氏体不锈钢 SUS304，占比 70%，即 66.5万吨；

铁素体不锈钢 SUS430，占比 30%，即 28.5万吨。

四、现有生产线环保措施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属于短流程炼钢，针对现有已建

成的炼钢生产线，配备了相应的环保治理设施，所有有组织

排放口实现了污染物达标排放，具体的污染措施和主要污染

物排放情况如下：

（一）污染治理措施

1、电炉二次烟气

设置“密闭罩+旋风重力除尘+覆膜布袋除尘”系统处理

电炉二次烟气，经处理后由 2个内径为 4m，高 35m的排气

筒达标排放。同时于 2个排气筒的出口处分别设置了 1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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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监测设备。

2、AOD精炼炉废气

设置“密闭罩+旋风重力除尘+布袋除尘”系统进行处理

AOD 精炼炉废气，经处理后由 2 个内径均为 4m，高 40m

的排气筒达标排放。

3、LF精炼炉烟气及电炉一次烟气

电炉一次烟气经排烟管收集后与LF精炼炉废气经同一

套“沉降室+机力冷却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2 个内径

均为 4m，高 25m的排气筒达标排放。同时于 2个排气筒的

出口处分别设置了 1套在线监测设备。

4、厂房无组织废气

厂房设置顶棚、周围进行半封闭处理（设有大门），废

钢原料储存于废钢跨内，场地面全部硬化。收尘灰采用吨袋

装袋后汽车封闭方式运输等措施。

（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1、现有生产工艺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全部实现

达标排放，同时无组织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2、根据 2023年 12月 5日换发的排污许可证（在用排

污许可证）（编号：9153032369798685XA001P）要求，本项

目建成前，污染物排放限值情况如表 1：

表 1 本项目建成前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t/a
污染物名称 有组织 无组织 合计

颗粒物 78.84 150 228.84
注：在用排污许可证在线监测因子为颗粒物；自行检测因子为颗粒

物、二噁英，二噁英只监测浓度≤0.5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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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项目环评基准年为 2021 年，有组织颗粒物根据

2021年在线监测及自行监测数据进行核算，有组织二噁英

根据 2021年例行监测数据最大值进行计算，无组织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根据产排污系数进行核算。2021 年排

放情况如表 2。

表 2 现有 70吨电炉生产线 2021年排放情况表 单位：(t/a)
项目 污染物种类 排放量（t/a）

废气

有组织

颗粒物 48.11
二噁英 4.43×10-7

氟化物 0.385
铬及其化合物 3.257
镍及其化合物 0.357

无组织

颗粒物 46.98
氟化物 0.376

铬及其化合物 3.181
镍及其化合物 0.349

SO2 4.76
NOx 20.35

废气
合计（有组

织+无组织）

颗粒物 95.09
二噁英 4.43×10-7

氟化物 0.761
铬及其化合物 6.438
镍及其化合物 0.706

SO2 4.76
NOx 20.35

注：铬及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氟化物均为颗粒物中的含量，

SO2、NOx均为无组织排放量。

4、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

天高公司严格按照环保相关规范要求，在电炉二次烟气

排口（1#、2#）、LF精炼炉废气排口（1#、2#）安装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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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控检测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动态接受环保主管

部门的监控，同时对各排放口及无组织排放，按照自行监测

方案的要求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

同时公司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在线监测设备的监测

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所监测指标数据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HJ 75—2017）中相关验收项目的要求。

五、转型升级完成后环保措施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转型升级完成后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污染物治理措

施如下：

（1）新建 75t电炉一次烟气

电炉一次烟气采用“第四孔排烟+燃烧+换热+沉降+急

冷喷雾+覆膜布袋除尘”收集和处置后经一个内径为 2.0m，

高 40m的排气筒外排。同时在排气筒的出口处设置 1套在

线监测设备。

新建 75t电炉二次烟气

电炉密闭罩及屋顶罩吸收烟气采用“密闭罩＋屋顶罩＋

覆膜涤纶针刺毡滤料布袋除尘器”收集和处置后经内径

3.6m，高 40m的排气筒排放。

现有 70t电炉一次烟气采用“第四孔排烟+燃烧+换热+

沉降+急冷喷雾+覆膜布袋除尘”收集和处置后经一个内径

为 1.8m，高 30m的排气筒外排。

（4）现有 70t电炉二次烟气

采用“密闭罩+旋风重力除尘+覆膜布袋除尘”收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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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经 2个内径为 4.0m，高 35m的排气筒外排。

（5）现有 120t LF炉及新建的中频炉烟气

采用“沉降室+机力冷却器+覆膜布袋除尘”处理后经 2

个内径为 4.0m，高 25m的排气筒外排。

（6）新建 120t LF炉烟气

并入新建的 75吨电炉 2次烟气除尘系统，采用“密闭

罩＋屋顶罩＋覆膜涤纶针刺毡滤料布袋除尘器”收集和处置

后经内径 3.6m，高 40m的排气筒排放。

（7）AOD精炼炉烟气

采用“密闭罩+旋风重力除尘+布袋除尘”处理后经 2

个内径为 4m，高 40m的排气筒外排。

（8）将生产区域内的大气无组织排放尽可能转化为有

组织排放。

（9）技改完成后使用天然气替换焦炉煤气作为燃料。

（10）厂界无组织废气

①对炼钢车间进行整体封闭。

②铁合金在原料堆棚堆存，原料堆棚未完全封闭，对铁

合金堆存原料堆棚进行整体封闭。

③钢渣在车间内钢渣临时堆存点堆存，对钢渣临时堆存

点建设封闭料棚。

④对石灰汽车卸料点设置集气罩对卸料粉尘进行收集

处理，收集后粉尘并入 LF炉除尘系统处理。

⑤对电炉合金加入点、电炉石灰及萤石加入点设置集气

罩对落料粉尘进行收集处理，收集后并入电炉二次烟气除尘

系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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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对LF炉石灰及萤石加入点设置集气罩对落料粉尘进

行收集处理，收集后并入 LF炉除尘系统处理。

2、技术保障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

目的规划和设计是专门委托国内最具权威的设计单位来完

成，同时公司还与省内外有关设计院和院校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确保了公司技术来源的支持。

六、采取环保削减措施后大气污染物排放及削减情况

1、采取环保削减措施后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 3

表 3 转型升级后废气排放量一览表

项目 污染物种类 排放量（t/a）

废气

有组织

颗粒物 120.02
二噁英（t-TEQ/a） 3.51×10-7

氟化物 0.960
铬及其化合物 8.126
镍及其化合物 0.892

无组织

颗粒物 33.06
氟化物 0.264

铬及其化合物 2.238
镍及其化合物 0.246

SO2 0.058
NOx 15.63

废气

合计（有组

织+无组

织）

颗粒物 153.08
二噁英（t-TEQ/a） 3.51×10-7

氟化物 1.224
铬及其化合物 10.364
镍及其化合物 1.138

SO2 0.058
NOx 15.63

注：铬及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氟化物均为颗粒物中的含

量，SO2、NOx均为无组织排放量。



8

2、建成后污染物削减情况见表 4

表 4 建成后污染物削减情况

排放方式 建成前 建成后 合计

颗粒物 95.09 153.08 57.99
二噁英 4.43×10-7 3.51×10-7 -0.92×10-7

氟化物 0.761 1.224 0.463
铬及其化合物 6.438 10.364 3.926
镍及其化合物 0.706 1.138 0.432

SO2 4.76 0.058 -4.702
NOx 20.35 15.63 -4.72

注：表中铬及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氟化物均为排放

颗粒物中的含量，SO2、NOx均为无组织排放量。

七、削减措施及来源

根据《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

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污染物测算结果，以天高公司

2021年满产排放指标为评价基准，天高公司转型升级项目

建设需新增废气颗粒物排放 57.99t/a、氟化物 0.4635t/a、铬

及其化合物 3.926t/a、镍及其化合物 0.432t/a（铬及其化合物、

镍及其化合物、氟化物为排放颗粒物中的含量）、二噁英

-0.92×10—7t/a、二氧化硫-4.702t/a、氮氧化物-4.72t/a。（“－”

表示削减量）。

1、SO2、NOx、二噁英、氟化物、铬及其化合物、镍及

其化合物削减量来源

氟化物、铬及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不属于总量控制

因子，因此不进行区域削减。天高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

转型升级项目建成后，SO2、NOx、二噁英排放量相对 2021

年 70吨电炉生产线满产排放量均有减少，因此评价基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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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NOx、二噁英排放量满足转型升级后的污染物排放削

减要求，不需要进行区域削减，本次转型升级后的 SO2、

NOx、二噁英排放量来源于现有项目评价基准年的排放量。

2、颗粒物削减量来源

项目建成后增加颗粒物57.99t/a主要来源曲靖市市域内

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生产线关停、拆除及技术改造后释放的排放量。减排量

来源单位如下：

根据《师宗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 1期（师宗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2024年 1 月 22 日），决定从云南师宗西

南水泥有限公司、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公司共划出 57.99t/a

大气污染物颗粒物排放量（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划出

34.29t/a、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公司划出 23.7t/a），作为云南

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区域内

削减量使用。

1.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颗粒物减排依据：

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

大 同 街 道 大 同 工 业 园 区 。 现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码 为

91530323MA6PYX2L0Q001R，有效期为自 2023年 3月 15

日至 2028年 3月 14日止。

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具体消减措施为：1×Φ4×

60m 回转窑关停、拆除。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2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 1×Φ4×60m回转窑已于 2022年 8

月 25 日停产，2022 年 9 月 15 日对动力系统的主减速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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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电机进行拆除，于 2023年 3月 15日完成排污许可证变更，

取得新的排污许可证。

根据“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查询《云南师宗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副本第 14页“企业大气排

放总许可量备注信息”第 2项、第 3项（见下图）显示：“实

际减排量颗粒物 138.973t/a，二氧化硫 90.02t/a、氮氧化物

609.48t/a；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出让 104.68t/a颗粒物、

20.796t/a 二氧化硫和 0t/a 氮氧化物给云南富源西南水泥有

限公司。根据《师宗盈鑫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氢氧化钙

1万吨氧化钙项目排放的主要废气污染物区域削减方案》，

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出让 11t/a二氧化硫、19t/a氮氧

化物给师宗盈鑫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副本第 14 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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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减排量划出后减排量结余

量：颗粒物 34.293t/a，二氧化硫 58.224t/a、氮氧化物 590.48t/a。

回转窑关停、拆除后实际减排量颗粒物 138.976t/a，该

减排量中划出颗粒物排放指标34.29t/a用于云南天高镍业有

限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产能置换项目。

2.师宗县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颗粒物减排依据：

师宗县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师

宗县丹凤街道云南师宗产业园区矣腊片区。现用排污许可证

编码为 91530323MA6KB4UT5A001Q，有效期为自 2022年

9月 8日至 2027年 9月 7日止。

师宗县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削减措施为： 压

机车间除尘改造；空压机管网改造优化控制。项目已实施完

毕，实施后实现颗粒物减排 29.335 t，计算过程如下：

（1）清洁生产项目实施前颗粒物排放量：

a.无组织排放：根据昆明嘉毅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2 日 《 职 业 病 危 害 控 制 效 果 评 价 报 告 书 》

（JYWS(K)20210038）（见附件 1），实施前“师宗星达星陶

瓷有限责任公司”瓷片压机车间总尘浓度达到了 38.82mg/m³，

风量 86400Nm³/h。根据公司资料，其年生产 330天，每天

24 小时，共计 7920 小时。改造前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量为

26.56t/a。计算过程如下：

38.82×86400×24×330/1000000000=26.56t/a

b.有组织排放：根据 2022年 10月 13日 2022年（下半

年）自行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20221001）（见附件 1）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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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监测有组织排放浓度 24.2mg/m³，流量 28377Nm³/h。根据

公司资料，其年生产 330天，每天 24小时，共计 7920小时，

改造前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量为 5.439t/a。计算过程如下：

24.2×28377×24×330/1000000000=5.439t/a

清洁生产项目实施前颗粒物总排放量为：

26.56+5.439=31.999 t/a.

（2）清洁生产项目实施后颗粒物排放量：

a.无组织排放：根据 2023年 8月 29日委托检测报告（清

源检字〔2023〕08112 号）（见附件 2），项目实施后“师宗

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瓷片压机车间总尘浓度达到

2.063mg/m³，风量 86400Nm³/h。根据公司资料，其年生产

330天，每天 24小时，共计 7920小时。改造后无组织颗粒

物排放量为 1.40t/a。计算过程如下：

2.063×86400×24×330/1000000000=1.412t/a

b.有组织排放：根据 2023年 8月 29日委托检测报告（清

源检字〔2023〕08112 号）（见附件 2），项目实施后“师宗

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瓷片压机车间有组织排放浓度

5.2mg/m³，流量 30412Nm³/h。根据公司资料，其年生产 330

天，每天 24小时，共计 7920小时。改造后有组织颗粒物排

放量为 1.259t/a。计算过程如下：

5.2×30412×24×330/1000000000=1.252t/a

改造后颗粒物总排放量为：1.4+1.252=2.664 t/a

（3）实施清洁改造后颗粒物减排情况：

有组织：1.252-5.439= -4.187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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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1.412-26.56= -25.148 t/a

清洁生产项目实施后颗粒物总排放量为：

4.187+25.148=29.335t/a

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生产方案中“压机车间除尘改造、空

压机管网改造优化控制”等项目后实际减排量颗粒物

29.335t/a，该减排量中划出颗粒物排放指标 23.7t/a用于云南

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产能置换项目。

综上所述，《云南省师宗县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关停 2000

吨/日熟料生产线项目》削减颗粒物量中划出 34.29t/a 加上

师宗县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清洁生产改造削减颗粒物

量中划出的 23.7t/a，共计划出 57.99t/a，满足云南天高镍业

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颗粒物 57.99t/a

的总量需求。

八、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

目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方案：SO2、NOx、二噁英排放量相对

2021年实际排放量均有减少，因此评价基准年 SO2、NOx、

二噁英排放量满足转型升级后的污染物排放削减要求，不需

要进行区域削减，本次转型升级后的 SO2、NOx、二噁英排

放量来源于现有项目评价基准年的排放量。颗粒物从“云南

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减排的颗粒物中划出共计57.99t/a作为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

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总量削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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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项目污染物的区域削减清单

序号 措施名称
出让减排量

排污单位

出让排放量

t/a
所在地 削减措施内容 完成时限

1

云南省师宗县

西南水泥有限

公司关停拆除

2000 吨 /日熟

料生产线项目

云 南 师 宗

西 南 水 泥

有限公司

34.29
曲靖市

师宗县

1×Φ4×60m 回转窑关停、拆

除。

已完成，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完

成 排污 许

可证变更，

取 得新 的

排 污许 可

证。

2

师宗县星达星

陶瓷有限责任

公 司 2023 年

强制性清洁生

产审核

师宗星达星

陶瓷有限责

任公司

23.7
曲靖市

师宗县

对压机车间5台压机尘系统升

级改造，升级配套风机和管

道，对产生扬尘及落尘的区域

压机布料系统、压机压砖前

后、翻坯棍棒台、滚筒刷、磨

坯机等布设吸尘点，制作吸尘

罩；空压机管网改造优化。

已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 通过 曲

靖 市生 态

环 境局 验

收。

3 天高公司现有

70 吨 电 炉 生

产线燃料更换

云南天高镍

业有限公司

SO2：0.008
曲靖市

师宗县

将天高公司现有 70 吨电炉

生产线燃料焦炉煤气更换

为天然气

于 2024 年

12月 31日

完成4 NOX：1.16

5

电炉一次烟气

及二次烟气分

开处理、废钢

分拣预处理+

电炉烟气急冷

装置+覆膜布

袋

云南天高镍

业有限公司

二噁英：

3.51×10-7
曲靖市

师宗县

电炉一次烟气及二次烟气分

开处理，且针对二噁英采取了

“废钢分拣预处理+电炉烟气

急冷装置+覆膜布袋”除尘工

艺，实现二噁英排放量较原有

工程有所降低

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完成

九、结论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

目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来源于天高公司原有 1座 70t电炉生产

线评价基准年的排放量、天高公司现有 70吨电炉生产线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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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焦炉煤气更换为天然气削减量及曲靖市师宗县辖区内的

其他项目新增削减量，符合《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

36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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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单位确认情况

是否同意此削减方案：同意口 不同意口

建设单位：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

是否同意此削减方案：同意口 不同意口

出让减排量单位： 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是否同意此削减方案：同意口 不同意口

出让减排量单位： 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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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此削减方案：同意口 不同意口

县级政府：师宗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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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件清单

附件 1：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自行检测报告

（清洁生产改造项目实施前）

附件 2：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自行检测报告

（清洁生产改造项目实施前）

附件 3：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正本、副

本）

附件 4：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承诺书

附件 5：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承诺书

附件 6: 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承诺书

附件 7：师宗县人民政府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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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自行检测报告（清洁

生产改造项目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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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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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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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自行检测报告（清洁生

产改造项目实施后）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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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正本、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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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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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承诺书

曲靖市人民政府：

为不降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严格控制区域污染物排放

总量，根据曲靖市人民政府要求，我公司承诺将现有 70 吨

电炉生产线燃料焦炉煤气更换为天然气及电炉一次烟气及

二次烟气分开处理、废钢分拣预处理+电炉烟气急冷装置+覆

膜布袋削减的 SO2、NOx、二噁英量，用于本公司“云南天

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使用，

并将多余的削减量退还给曲靖市人民政府。

特此承诺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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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承诺书

曲靖市人民政府：

为不降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严格控制区域污染物排放

总量，根据曲靖市人民政府要求，我公司承诺“云南师宗西

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2000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 1×Φ4×60m

回转窑已于 2022年 8月 25日停产，2022年 9月 15日对动

力系统的主减速机和主电机进行拆除，于 2023年 3月 15日

完成排污许可证变更，取得新的排污许可证。”情况属实；

同意将我公司日产 2000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关停拆除形成的

颗粒物削减量中的 34.29t/a用于“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

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使用，同时保证已拆除的

设备不再恢复生产及产生污染物排放，并将多余的削减量退

还给曲靖市人民政府。

特此承诺

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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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承诺书

曲靖市人民政府：

为不降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严格控制区域污染物排放

总量，根据曲靖市人民政府要求，我公司承诺师公司 2023

年 10 月前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同意将强制性清洁生

产审核形成的颗粒物削减量中的 23.7t/a 用于“云南天高镍

业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使用，并承

诺届时按有关程序变更排污许可证，将多余的削减量退还给

曲靖市人民政府。

特此承诺

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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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50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按照有关工作要求，现将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方案有关事

宜做如下承诺：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

目（下称“本项目”）总投资：29963.83万元，项目建成后可

年产 50万吨不锈钢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企业的年均销售

收入为 785565.00万元，带动周边 300余人的劳动就业。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75吨交流电弧炉 1座、40吨中频

炉 2 座、120 吨 LF 精炼炉 1 座，一机一流不锈钢板坯连铸

机 1台及配套的公辅设施。项目建成后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

司共有 70吨交流电弧炉 1座、75吨交流电弧炉 1座、40吨
中频炉 2座、120吨 LF精炼炉 2座，120吨 AOD炉 1座，

一机一流不锈钢板坯连铸机 2台，将形成年产 95万吨不锈

钢钢坯的生产能力。

二、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

根据《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送审稿）》测算，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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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公司形成年产 95 万吨不锈钢生产能力后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初步核定为：有组织颗粒物 120.02t/a、无组织颗

粒物：33.06t/a、SO2：0.058t/a、NOx：15.63t/a。
三、师宗县区域削减项目情况及污染物指标替代来源

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实施后，将对原有炼

钢生产设施及燃料系统进行改造，其炼钢系统改造形成的

SO2、NOx、二噁英削减量可以满足年产 50万吨不锈钢转型

升级项目排放指标需求。

颗粒物由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师宗星达星陶瓷

有限责任公司削减量中划出 57.99t/a。
为促进师宗县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确保曲靖市生态环境

局师宗分局保护持续加强，师宗县人民政府承诺：

（一）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转型升级项目排放污染物从

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云南师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师宗

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等削减量中调配，并承诺该指标未

被使用。

（二）曲靖市生态环境局按照相关要求，加强对企业监

管确保区域削减措施落实到位。

（三）将严格督促落实云南天高镍业有限公司、云南师

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师宗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落实企

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

行、管理，确保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特此承诺。

师宗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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